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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 州 市 住 房 公 积 金

管 理 中 心 文 件

柳房金字〔2020〕32 号

关于印发《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网站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科室、管理部、营业部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管理制度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0 年 9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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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网站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为加强管理，确保网站高效、安全运行，充分发挥柳州市公

积金管理中心网站的功能和作用，根据国务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９２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政府

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０６〕１０４号）

结合我中心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章 组织和管理

柳 州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 网 站 （ 英 文 域 名 ：

http://zfgjj.liuzhou.gov.cn/）由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主办，柳州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负责日常维护和运行管理。

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内设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领导

小组，工作组具体负责中心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日常工作，领导小

组办公室设置在信息管理科，信息科科长任办公室主任。

第三章 内容和原则

一、柳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是发布中心党务政务信息，

公开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，提供在线服务，促进公众交流的综合

业务平台，是宣传推介住房公积金的重要窗口。

sp1-2
工作组能够负责日常工作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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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站具备以下功能：（一）公布柳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

务情况；（二）公布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；（三）提

供市民办理公积金所需相关表格下载；（四）提供网上业务办事

指南；（五）建立网上办事大厅，按照“网站受理、后台办理、

网站反馈”的模式，通过办事指引和页面链接提供“一站式”服

务入口，提供网厅受理服务，实现热线（12329）咨询办理结果；

二、网站发布政务信息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，以公开为原则，以不公开为例外，除法定保密事项外，

应主动公开以下信息：（一）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

利益的；（二）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；（三）反映

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、职能、办事程序等情况的；（四）其他依

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。

三、审批流程：

中心网站遵循“总体规划，分步实施，严格审查，确保安全”

的原则，网站信息可通过信息报送、网站链接、自编信息等方式

获得。发布、转载其他媒体新闻应当依据国家、省、市和本地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网站发布的信息和相应的服务，遵循“谁发布，

谁负责；谁承诺，谁办理”的原则。

网站信息发布必须严格遵循信息发布审批流程，所有挂网内

容由综合科审批并签字认可，未经审核的各类信息不得上网发

布。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，未经批准不得发布。公开的

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网站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政务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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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开政务信息前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

以及其他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对拟公开的政务信息进行审查。

四、网站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，也不得从事与政府网站身份

不符的活动。

第四章 安全管理

一、中心网站建设必须坚持在柳州市大数据局的管理和指导

下进行，应当牢固树立网站安全意识，按照电子政务安全规范和

技术要求，完善基础安全设施，如发生网络被恶意篡改，应及时

向大数据局进行汇报，并对大数据局提出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整

改。

二、应保证中心网站７×２４小时正常运行，如发生故障，

要及时排除。

第五章 附 则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
—5—



—6—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 2020 年 9月 9日印发


